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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
支行与林克伦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乐清支行已将依法享有的以下债权转让给林克伦，截止基准日
2019年4月30日，债权信息如下：借款人陈飞，未偿本金人民币158
万元，利息及罚息972086.89元。担保人方梁、乐清市沃尔通实业有
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林克伦履行还款

义务，担保义务。若借款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法院判决书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林克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与林克伦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北京安平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北京安平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北京安平盛世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平阳泛海
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安平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北京安平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8月29日

公告清单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利息暂计至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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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杭州宇隆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鑫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诸暨市万科精工机电有限公司

杭州杭轮实业有限公司

湖州铃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

裕鑫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中天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派迅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振浦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省天台县圣锋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海博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邦泰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明日化工有限公司

凯邦厨卫（浙江）有限公司

玉环锦盛百货有限公司

三门元升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双恩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红剑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炬日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元)

11399322.00

29000000.00

4996593.89

42004320.53

5558434.00

30000000.00

29930803.90

5000000.00

2788102.50

24499619.78

10000000.00

755204.32

5000000.00

15000000.00

23662912.50

5464907.09

30000000.00

3500000.00

6350000.00

14399624.71

10900740.50

利息（元）

10645494.18

6723236.48

1498023.29

15843407.60

6065605.58

7105924.96

6465888.76

1204720.80

1147130.91

5218033.47

2511056.84

327491.23

1472216.97

3056430.56

4016753.36

2168081.64

6766439.88

1156812.20

1732177.54

4624229.04

3021582.10

保证人

昆山翡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戴国龙、俞国莲

浙江万龙化纤有限公司、海讯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鑫勤锦纶有限公司、叶德信、杨琴

浙江派普汽配有限公司、张萌芽、周金军

杭州顺源轮胎制造有限公司、张美娟、沈仁元

徐新根、曹金南

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裕鑫集团有限公司、宿迁市华一科技有限公司、陈漫、张建梁、张涵

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宿迁市华一科技有限公司、陈漫、
张建梁、张涵
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宿迁市华一科技有限公司、张建
华、陈小苗、陈漫、张建梁、张涵

浙江鼎天钢结构有限公司、胡国民、楼小娟

浙江凯勒聚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子辉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曹东发、刘青华

杭州云都置业有限公司

台州神通文具有限公司、浙江健龙车业有限公司、齐锋、周玲玲

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许百欢

杭州港维科技有限公司、诸张芳

杭州腾飞工贸实业有限公司、晟昊集团有限公司、胡林浩

浙江一洲模塑有限公司、钱福生、钱美萍、钱超波

姚爱芳、林志德、林未东、洪舒衔

三门宸宇化纤有限公司、梁丽英、葛益宏、林琛婷

杭州顺源轮胎制造有限公司、张美娟

浙江炬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金属电器制品厂、杭州炬日进出口有限公司保证、周关松

担保物/抵债资产

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对诸暨市凯信化纤有限公司所有的260万元应收账款、对丹吉娅集团有限
公司所有的400万元应收账款、对浙江嘉梦依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220万元应收账款（以上为判决金额）

萧山区瓜沥镇杭州超世界机动车市场8-201号、萧山区北干街道馨星大厦1号楼抵押，建筑面积分别
333.29平方米、307.38平方米；他项权证号杭房他证萧字第14329414、14329413号

位于玉环县玉城街道泰安路56号的商用房抵押，建筑面积1259.3平方米；他项权证号玉房他证玉环字
第082770号 位于玉环县玉城街道泰安路56号的商用房抵押，建筑面积1269.92平方米；他项权
证号玉房他证玉环字第081636号

法院公告
2019年8月29日

（2019）浙0303民初5115号
曹梦莹、涂杰：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12月10日10
时01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
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49号

2019年8月8日，本院依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
中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南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后指定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
任温州南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南滨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0月17日前，向管理
人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通信地址：温州市
瓯海区梧田街道香滨左岸1组团2幢704室；联系人：郑

建初；电话13857723052）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
理。温州南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10月24日下午15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南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等。

温州南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管
秀燕）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
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产，若
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南滨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932号
利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作城与利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12月02日09点
3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方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方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等）依法转让给陈方杰。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陈方杰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陈方杰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方杰履行
主债权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574—88522239
陈方杰 13105568222

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陈方杰

2019年8月29日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宁波华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暂计至2019年6月17日

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陈方杰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务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

宁波华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华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华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华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华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8261120150000761

8261120150002981

8261120150003069

8260020150003050

8261120150002957

担保人

宁波华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奉化市恒威塑料制品厂

奉化神工定时器有限公司

奉化市南方液压件厂（普通合伙）

宁波江商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8261320150000087

8261120150002981

8261120150003069

8260020150003050

8261120150002957

债权本金余额（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1000

300

200

200

300

单位：人民币（万元）

董俊龙先生暨相关方：
2018年6月1日，我司依法承继义乌网

新睿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义乌科
技创业园的权利义务。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义乌市柏卡家居用
品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成立，地址
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968号7号厂房三
楼，为自然人独资企业，股东董俊龙。2017
年7月13日，义乌市柏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注销。

我司注意到自我司接手以来，义乌市北
苑街道雪峰西路968号7号厂房三楼内一直
存在一些破旧办公家具，类似遗弃物，非法
占用我司房屋空间至今。

因无法联系您暨相关方，我司特发此公
告，请自公告之日起10 日内搬离前述全部
物品，逾期我司将按遗弃物处理，由此造成
的损失由您自行承担。

浙江义乌高新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公 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
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女士 0571-87836738

住所地：杭州市开元路19-1,19-2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8月29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3

5

6

7

8

9

10

11

借款人名称

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浩天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戈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信汽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桐庐明业家艺有限公司

杭州金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达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浙江慧信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HZ0810120180037

HZ0810120180038

HZ0810120170084

HZ0910120160038

HZ0910120160040

HZZX1610120170025

HZZX0610120170137

HZZX0610120170138

HZZX2710120170030

HZZX2710120170037

HZZX0810120170287

HZZX0810120160004

HZZX0910120170132

HZZX0910120170133

HZZX0610120160211

本金

27200000.00

34000000.00

54000000.00

4835000.00

17415000.00

15000000.00

14981439.96

1998961.31

2400000.00

500000.00

2400000.00

6500000.00

3000000.00

1000000.00

3232328.43

利息

838757.33

795373.33

3256125.00

280416.14

1009724.44

171735.72

165482.20

63781.43

320682.58

85898.35

44211.57

112175.64

194269.08

83548.56

255721.49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杭州浙邦化纤贸易有限公司、沈浙皓、项建敏 抵押人：杭州浙邦化纤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杭州浙邦化纤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钱潮锦纶有限公司、沈浙皓、项建敏

保证人：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翔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南方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沈柏祥、汪丽君 出质人：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泰龙摩托车有限公司、永康市外贸压铸厂、孙建勇、楼晓红 抵押人：楼晓红、孙建勇

保证人：朱雄伟、王菲 抵押人：杭州戈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安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力军 抵押人：浙江安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吴健、王萍、方强、周其 抵押人：桐庐明业家艺有限公司

保证人：胡晗晓、厉剑虹 抵押人：杭州金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人：孙震、田蜜 抵押人：孙震

保证人：中程科技有限公司、姜东、毛晓玲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5月20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分支行）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